资产评估委托方（占有方）

承诺函

  海宁正明资产评估事务所 ：

我们因                ，委托贵所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止 20   年    月     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评估，特作以下承诺：

一、本公司按现行法律法规、制度进行会计核算，所提供的会计、评估资料是真实、完整的，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二、除委托评估的各项资产（负债）外，本公司不存在任何账外资产（负债）。

三、对本次委托评估的资产公司已全部进行清查核实，委托评估的资产数量与已核实数量相符。产权属本公司合法所有。

四、委托评估的债权、债务数额，都是如实发生的。

五、所提供的下属企业和关联企业资产的评估资料是真实、完整的。

六、不存在任何重大未预计的或未提供的负债、可能诉讼、背书、承兑、保证等或有事项。

七、与评估相关的资产抵押等情况如下：（详情另附清单）

1、以公司资产抵押的借款合计               元。

2、为其他单位担保的借款合计               元。

3、在诉讼中尚未结清的债权合计             元。

4、在诉讼中尚未结清的债务合计             元。

八、其他需承诺或说明的事项：

评估委托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占有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二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二○    年   月    日

